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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藝 做公益 成公意
錘鍊文化自信，織就永續美麗。



工藝中心簡介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隸屬於文化部，主要任務包含推動產業創

新、支持工藝技術研發、人才培育以及促進國內外交流等等。工藝中心
自1954年成立至今，持續藉由各項展覽展會、補助競獎、教育培力、研
發、跨域合作等不同計畫，希冀提升臺灣工藝國際知名度，發揮文化影
響力並推進工藝產業之永續發展。

工藝中心自2023年起首度專門以永續循環為題發起專案，針
對資源浪費與過度耗用等問題，鼓勵工藝的生產結構重新自材料
選用、製程工序、整體設計等各項環節做出根本調整，期盼創檢
更多元的循環模式、締造跨領域永續夥伴關係。

我們以「不廢實驗室」作為計畫概念形象，象徵萬無所廢的
核心理想，並且積極嘗試工藝各種面向的永續模式，期待提升工
藝文化影響力並且以工藝之力貢獻社會永續發展。

不廢實驗室簡介



在全球動員推進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時刻，臺灣不落人後，持續於國
家重要政策中響應實踐，政府機關、公司企業、民間團體到個人無不群起行動，
工藝產業也開始反思於其中可以如何著力貢獻？

認知到現代生活的永續需求，工藝中心自1995年起逐步推行綠工藝精神
概念，強調工藝為滿足人之需要而生，本於土地萌發的材料與靈感，乘載著自
然永續、循環共生、多元平衡的本質特色，更該順應其原始特質深化工藝於社
會的互動連結，促進整體永續發展。除了長期以社區工藝計畫關懷地方社造經
營，我們也陸續投入廢棄陶瓷、廢棄魚鱗等材料回收再造研究。

臺灣綠工藝希望工程計畫於2021年推行，將工藝家、職能治療師與若是需
求團體串接起互助共榮平台，前進偏鄉、長照中心、醫療機構等，為樂齡長者、
身心障礙者及弱勢群體提供工藝活動，在手作過程裡增進認知與手眼協調訓練，
更經營人際互動與情感連結。

2023年循環工藝計畫啟動，是工藝中心首度以永續循環為題之專案，嘗試
在工藝產業生態中建立物、人、知的循環機制，透過調研實驗、產品開發、社
會設計等方式，促進公民參與及社會創新，展現工藝在永續發展中的潛力。種
種行動積累，成為永續工藝持續推進的重要契機。

工藝中心 x 永續發展



如有問題，請先記下，

之後Q A統一提問。?

線上 現場 現場害羞的人

文字訊息留言 直接舉手 掃描Slido QRcode留言



計畫緣起

2023年工藝中心首度專門以永續循環主題
發起的專案循環工藝計畫，旨在從工藝產業的
角度，為上中下游發展出平衡的永續循環生態。
計畫包括田調與材料實驗、產品開發及社會設
計等階段，盼能推動產業間合作，共同塑造永
續願景。

然而永續發展目標共有3個面向、17個目
標以及更加細部的169個細項目標與230項指標，
就實務來說集所有於一案達成幾乎不可能。故
此，在追求SDGs之前，更該盤點工藝自身著力
之優勢，理性地設定合理目標方向。

綜合包含循環工藝計畫等往年經驗，今年
(2024)永續工藝計畫再起，聚焦於工藝應用永
續社會發展，主要四個執行類項分別對應指定
SDGs項目並有本中心既有其他計畫資源支持。
如右圖：



計畫期許標的
• 以具長期、策略性的規劃行動
• 將過剩、閒置或錯置之資源，適當地導向社會缺乏處
• 善用工藝文化之凝聚力、獨特性與創造力
• 帶動兼顧「物、人、知」(即閒置物資、人際支持、知識經驗)之自省與創新系統機制

預計徵選名額

補助執行期間

預計至多徵選10個計畫，實
際核定名額依審查會議決議
而定。

自簽約起至114年11月10日
止。

團體

公私立大學

地方公部門

補助對象

以工藝促成多元合作，
共同達成SDGs目標，
實踐社會永續發展。

經中華民國政府立案之相關領域私法人、機構或團體，如公司、協會、基金會
等，負責人必須為我國國籍者。惟不包含政治或宗教相關組織團體。

受補助之地方公部門應依規定編列地方配合款(即本案自籌款)，納入預算辦理。



申請類型
當年度同一申請者得提案申請一件。

永續旅遊 永續教育 健康與福祉 責任消費及生產 其他提案

1. 永續旅程串連
2. 永續旅程認證
3. 行旅導覽培訓

1. 永續教案設計
2. 教材微量生產
3. 教材教案試行

1. 陪伴療育
2. 弱勢培力
3. 凝聚創生

1. 工序整併調整
2. 永續材料選用
3. 永續材料開發
4. 永續包裝設計
5. 使用取代擁有

開放提案，
但提案須列明有以下
哪些SDGs對應。

*每一類型，須至少滿足項下2種執行目標，並在提案書明列對應的KPI。



補助經費內容
• 每個申請計畫以補助50萬元為上限，且自籌款應至少占總經費(補助款+自籌款)之50%。

• 實際補助金額將視申請專案之規劃完整性、可行性及預期效益等，經審查會議酌予調整額度。

總經費 = 補助款+自籌款

補助款 自籌款

本計畫補助款得支應以下項目，各項目說明詳見簡章「壹拾壹、補助經
費項目」。

(1)臨時人力費
(2)專家學者諮詢會議出席費
(3)講師助教鐘點費
(4)空間租用費
(5)檢測費、認證費
(6)永續相關國際認證或發表之文書翻譯費
(7)雜支(佔比至多為補助款5%)

依專案需要自行規劃，惟自籌款總額應符
合總經費佔比規定，應至少佔總經費50%。



補助經費內容
補助經費支應項目 說明 核銷應檢附憑證與相關佐證

臨時人力費 因專案執行而需聘用之臨時勞務人力，以時薪計。應於提案時述明需求工作內容。
*不予補助申請單位內部人員薪資或加班費、獎金等。

憑證、工作表(含工作日期時間與對應工作內容)、
簽到表或打卡紀錄、工作側拍紀錄照片或工作日誌。

專家學者諮詢會議出席費 因專案執行而召開必要諮詢會議時得補助專家學者出席費，以每次會議每人2500元
為上限。請注意本案不予補助交通費或住宿費。
*不予補助申請單位內部人員擔任專家學者之出席費。

憑證、會議紀錄(含會議日期時間、召開緣由或討
論議題、出席者意見等)、簽到表。

講師助教鐘點費 因專案執行需聘用之教學鐘點費，講師以不超過1600元/小時為原則補助，助教以不
超過800元/小時為原則補助。如為受補助單位內部人員擔任(內聘)，則內聘講師以不
超過800元/小時為原則補助，內聘助教以不超過400元/小時為原則補助。請注意本
案不予補助交通費或住宿費。

憑證、簽到表(含上課日期時間、講師助教與學員
全體簽名)、課程側拍紀錄照片。

空間租用費 計畫初期籌備尚無據點，確有租用臨時場域時(如教學培力、材料處理等用途)，得申
請補助租用空間。惟應於提案時述明租用空間用途及需求原因等，並且本案不予補助
支應辦公室租金。

憑證、租約影本(含地址、租用期間、甲乙方姓名
等)、租用期間空間使用側拍紀錄。

檢測費、認證費 因專案執行而需進行材料檢測或永續相關認證申請，應於提案時述明檢測或申請認證
之規劃。
*委託檢測或認證單位應具有該領域之公信力，包括但不限於工研院、金屬中心、SGS、
相關大學研究實驗室等，或FSC™️森林認證、GRS 全球回收標準、GTS綠色旅行標章、
台灣碳足跡標籤、海洋廢棄物循環產品標章等。

憑證、檢測報告影本或認證申請佐證資料影本。

永續相關國際認證或發表
之文書翻譯費

因專案執行而需進行永續相關認證申請或專案發表，應於提案時述明申請之規劃。
*此翻譯費用須為，因申請上述認證或發表之主要目的，而直接產生之內容翻譯費用。

憑證、翻譯報價單與完成翻譯成果影本。

雜支 因專案執行而延伸之雜項支出，如文具用品、紙張、印刷裝訂、郵資等，此項佔比至
多為補助款5%。應注意此項不得包含水電費、電信費、辦公室租金等行政管理費用。

憑證



獲補助執行

結果公告線上報名 審查階段資格確認

申請程序/審查程序

執行至
114/11/10止

• 申請資格是否符合
簡章規定

• 申請文件是否齊全
且文件內容齊備

• 申請截止後，恕不
接受任何理由的修
改或補件。

• 由資格符合規定者進入審
查階段

• 由本中心組成審查委員會
後召開本案補助審查會議
進行

• 申請者需依本中心通知場
次時間出席簡報，簡報與
答詢內容納入評分。

• 結果核定後，將於
本中心官網公告獲
補助名單

• 將通知獲補助者簽
約說明會時間，於
說明會上辦理與本
中心補助契約之訂
立，並依契約及本
案簡章規定執行專
案。

• 統一由文化部補助
資訊網進行報名，
恕不接受其他方式
報名。

徵件至8/31止 簽約說明會

推估約為10月中
仍以實際情形為準



申請文件
請於文化部補助資訊網完成基本資料填寫，並將完成填寫之全數申請文件上傳。

提案綜合資料表 附件1

有關申請資格之相關背景資料與
佐證資料

立案或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需用印「與正本相符」及單位大
小章)。
以團體身分申請者必須檢附，以公私立大學、地方公部門
身分申請者不需檢附。

提案書 請提案單位自行製作，不限格式，但須符合製作規範，如
下：以繁體中文編撰，字型最小不可小於12px，A4版面，
以20頁為上限，需有目錄及頁碼

申請經費明細表 附件2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附件3

著作權授權與聲明書 附件4

未重複補助切結書 附件5

所得扣繳歸戶切結書 附件6



• 結案應交付成果內容，由提案者納入提案內容規劃，並於通過審查後由主辦單位與申請者確認應
繳付內容並定於合約規範；獲補助者須依合約規定於結案時交付相關成果與結案報告書，惟請注
意本案執行過程需進行相關照相(至少100張)與文字紀錄(由承辦窗口提供報告範本格式)等，係
為納入成果之要件。

• 審查時，委員將依各單位提案情形給予建議，審查通過並獲補助者，由主辦單位依委員建議與獲
補助者共同商議計畫內容與經費項目，並做必要調整後，擬定補助合約完成簽署，則申請者始得
執行提案。

申請須知
詳細注意事項詳見本案簡章，此處僅簡列重點。

有關KPI......



申請須知
詳細注意事項詳見本案簡章，此處僅簡列重點。

• 本案獲補助者具義務配合本中心委託之輔導團隊進行相關工作進度討論並參與相關輔導或賦能活動
(實際活動規劃內容預計於簽約說明會說明)，並將參與積極度納入未來評比參考。

• 補助期間本中心得視情況需求安排查訪。

• 本中心將於補助期間視需要不定期安排簡報場次，獲補助單位具義務出席簡報與詢答。如無法出席，
請儘速與主辦單位聯絡或於訂定日期前5個工作日與主辦單位協調，故意未提報告者本中心得視情節
嚴重性取消該期補助資格、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款項。

• 本案受補助期間獲補助計畫製作之對外文宣、書刊或影片等，應於適當位置標明「補助單位 國立臺
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等字樣。

• 有關補助費之相關所得稅扣繳，由獲補助者負責辦理。

有關受補助者義務......



謝謝聆聽

工藝應用於社會永續發展，
將是良好的行動觸媒。

期待藉由工藝，

與您一起創造更多社會公益。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中心承辦窗口。

設計組翁技士
049-2334141 #275
thweng@ntcri.gov.tw


